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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夜经济”
唤回了城市的生活气息，这一创业门槛
低、失败风险低、商品价格低的“烟火味”
业态人气又逐渐旺盛起来。6日，青岛市
正式发出尽快恢复“早夜市”的通知，记
者从市场监管部门获悉，为了规范食品
安全、市场秩序、消费投诉，监管人员将
服务与监管并重为“夜经济”保驾护航。
目前，城阳区惜福镇夜市已经顺利

开市，开市头一天，区域内3000余人前来
消费，取得了“开门红”。惜福镇市场监管
所通过发挥“市场微网格”作用，在夜市
开市前，网格员主动联系惜福镇社区信
息员、街道食安办召开夜市管理工作会
议，要求入市业户按照规定办理小摊点
证，并对业户进行划行归市，保障夜市规

范有序，活而不乱。
从5月30日开始，惜福镇市场监管

所、食安办、惜福镇社区每日对惜福镇夜
市的食品安全、交易秩序、消费投诉等方
面进行监管，通过向82户餐饮摊点及80
户其他摊点发放《食品安全监管告知
书》，督促经营者填写《食品安全经营承
诺书》《诚信经营承诺书》，提高业户规范
经营意识，保护消费者权益，打造诚信消
费夜市。
“市场监管所已经与街道食安办、惜
福镇社区组成了联合监管组。”城阳区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夜市经
济”的逐步发展，联合监管组将从市场准
入、食品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整洁等
方面入手，落实“四个最严”要求，防范食
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助力惜福镇夜经济
安全发展、诚信发展、稳定发展。

□半岛记者 刘雪莲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抓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工作的十条措施》中，多项举措值
得关注。
加大免税力度。在全面落实国家减

税降费政策基础上，在地方权限内，从文
件发布之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除一切税费。
延长房租减免。对承租国有资产类

经营性房产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在落实已经出台的减免或减半征收房
租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将减半征收房
租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对交
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展览、电影放
映六类行业纳税人租用其他经营用房
的，鼓励业主（房东）减半收取2020年
12月31日前的房租，当地财政给予补
贴或按规定减免业主（房东）相关税费。
支持夜经济等特色经营方式发展。

2020年6月15日前，各县（市、区）制定
摆摊经营区域、时段的负面清单，并向
社会公布。在严格履行疫情防控、环境
卫生责任，不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
行，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不搭建临街
违章建筑，维护好交通要道、消防通道、
绿化地带正常状态的前提下，允许临时
占道摊点摊区经营、允许临街店铺临时
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对

依法从事的摆摊经营，豁免办理营业执
照，政府相关部门不收取任何费用。
实施社会保险补贴。对通过夜经

济、小店经济等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和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缴纳职工
社会保险的，给予其不超过实际缴费2/3
的社会保险补贴。其中就业困难人员补
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离校2年内未就
业的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
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提供低成本的创业场所。各类创业

孵化基地、大学科技园、小微企业园等应
安排一定比例的场地，向应届毕业生免
费提供，当地财政视成效给予奖补。为应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开辟绿色通道，相关
部门免除开办企业的一次性政府收费。
扩大“一业一证”改革。2020年6月

底前全面实施“一业一证”改革，线上线
下并行办理，实现“一证准营”。将企业
开办环节由5个压缩为2个、办结时间
由3个工作日压减为1个工作日，实行
印章刻制、发票及税控设备领取、证章
寄递“三免费”。
发展线上销售。鼓励个体经营者和

小微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外贸出口平
台、电商平台进行经营和销售，当地财
政给予费用支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县建设，加强对小微电商企业指导
培训，所需费用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资金中列支。

■监管

力保“夜经济”诚信经营
岛城监管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夜市活而不乱

岛城监管部门正在向摊点发放《食品安全监管告知书》。

推进“三保”山东出台10项利好，支持夜经济发展

允许临时占道摊点摊区经营

青青岛岛夜夜“觉醒”
本本市市下下发发通通知知：：恢恢复复因因疫疫情情防防控控关关闭闭的的““早早夜夜市市””

进入夜晚，吕家庄夜市人气火爆。半岛记者 孟达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6月6日，青岛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下发
关于尽快恢复“早夜市”的通知。
当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为

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特别是
“三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
市场主体）任务，激发市场活力，助力
复工复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现将尽
快恢复“早夜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因疫情防控关闭的“早夜市”，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予以恢复。要通过
张贴广告、媒体宣传等形式广泛告知。
二、市场监管、城市管理、公安、卫健

等部门和各区市按照职责分工和属地责
任，加强市场监管、强化服务意识，保持
环境卫生，维护良好的交通和市场秩序。
三、根据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的

部署要求，在人员密集时，落实科学佩
戴口罩、保持适当距离等常态化防控
措施。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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